
北京科技大学数理学院 

2024年“硕博连读”考生拟录取方案 

 

根据教育部及我校 2024年博士研究生录取工作的相关规定，结合我院实际情况，特制定

本拟录取方案。 

 

一、招生工作领导小组 

组长：庞晓露、牛珩 

副组长：万初斌、陈雷 

成员：王宇航、樊登贵、王建军 

秘书：张丹丹 

职责：合理设置本学院招生录取工作管理组织，合理配备人员；根据教育部及学校规定，

制定本学院博士研究生招生拟录取工作方案，并组织实施；受理考生申诉，协调本学院招生

工作中出现的争议；负责解释本学院拟录取方案及录取结果。 

 

二、成绩计算办法及基本分数要求 

总成绩（300 分）=专业水平考核成绩（100 分）+外语水平考核成绩（100 分）+综合素

质考核成绩（100分） 

基本分数要求为：专业水平考核（百分制）、外语水平考核（百分制）、综合素质考核

（百分制）三部分成绩均不低于 60分。 

 

三、录取原则及办法 

我院博士研究生录取工作按照公平、公正、公开原则及择优录取、质量优先、宁缺毋滥

原则进行。 

1.学科专业内按报考导师依据总成绩从高到低依次拟录取。 

2.考核成绩低于本学院基本分数要求、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考核不合格者均不予录取。 

3.不破格录取，不进行调剂。 

 

四、监督与复议 

拟录取名单公示期内，我院接受社会监督和考生实名举报，考生应在举报邮件中附上本



人身份证件照片和联系电话，以备核实。 

监督举报电话：010-82377142 

监督举报邮箱： slxydw@ustb.edu.cn 

联系人：蔡老师 

 

此方案由数理学院博士招生工作领导小组负责解释，报学校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审

核通过后执行。 

 

 

 

 

 

 

数理学院 

2024年 1月 17日


